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停車場管理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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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9年2月27日北市教工字第1093016262號函。
二、目的：為加強本校停車管理，以維護校園場地安全及整潔，特訂立本要點。
三、本校設「停車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停管會)，以管理校園之停車業務。
四、停車管理委員會之組織與職掌如下： 
(一)組織：停管會置委員11人，除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輔導主任、事務組長及警衛1名為當然委員外，其餘4人由各年級級導師及教師會代表擔任。校長擔任主任委員，總務主任為副主任委員，事務組長為執行秘書，警衛一名為幹事。
(二)執掌： 
	職 稱
	職 掌
	工作人員

	主任委員
	召集會議、主持改選議程
	校長

	副主任委員
	協助主任委員召集會議及控發停車位。
	總務主任

	執行祕書
	1.受理停車申請業務，資料審核及車籍資料檔案建立。
2.停車場相關設施維護。
3.車輛停放管理之經費收支事宜。 
	事務組長

	幹事
	1.停車場開放臨停事宜。
2.違規停車之處理。
3.受理停車申訴案件。
	警衛

	委員
	1.協助停車管理業務及資料審核。
2.出席會議。
3.對停車管理委員會提出建議事項。
	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各年級級導及教師會代表


 (三)任期：停管會委員任期自每年八月一日起至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任期一年，為無給職。
五、本校目前停車位置：新建校舍地下停車場(由停管處管理），汽車法定停車位51個，機車法定停車位40個。
六、開放時間： 
(一)週一至週五（平日）：上午06:30至下午19:00止。
(二)週一至週五（夜自習期間）：上午06:30至下午22:00止。
(三)星期六、日及國定假日不開放。 
七、申請資格：
(一)本校汽車停車位申請人之資格限本校現職教職員工(車籍登記者為本人、配偶或單身同仁之直系親屬)、長期代理或鐘點代課(每週兩天以上)，每人限申請汽車一張。
(二)本校機車停車位申請人之資格限本校現職教職員工(車籍登記者為本人、配偶或單身同仁之直系親屬)、長期代理或鐘點代課(每週兩天以上) ，每人限申請機車一張。
八、申請時間：每年12月23日～27日(下學期)及6月23日～27日(上學期)申請停車位，送總務處辦理，經停管會審核通過後，始得發給停車位。
九、每半年申請一次，有效日期分別為1/1～6/30、7/1～12/31。
十、若申請停車位人數超過法定額度(汽車51車位，機車40車位)時，以具申請資格且實際開 (騎)車上班同仁優先申請法定停車位，且擇一申請。
十一、收費標準：
(1) 汽車於法定停車位，費用為1440元/半年，半年繳交一次為原則。(依臺北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工停車空間收費參考基準表辦理)
(2) 機車於法定停車位，目前暫不收費。
(三)上開基準表收取時段為教職員工上班時間，除有配合夜間或假日加班延長停放時間之需要者，應另案簽報校長核定外，教職員車輛禁止於夜間及假日停放，或依「本市公有路外、立體及地下停車場(學校)調整員工教師月票費率」辦理收費。
十二、停車注意事項：
(一)停車位限由申請者之車輛使用，不得轉讓。
(二)因退休、離職或其它原因不須使用停車位者，應主動告知總務處辦理註銷，始完成離職手續。
(三)凡車籍資料變更，請立即向總務處登記變更。
(四)學校邀請之長官、貴賓及研習講座等公務車，停在正門警衛室旁臨時停車位。
(五)因地下停車場停車位有限，採先到先停，停滿為止。
(六)學校僅提供停車使用，不負保管及賠償責任，並具結切結書，遭淹水、地震、颱風等天災時亦同。
(七)本注意事項未盡敘明之處，依教育局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停車管理委員會修訂，校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地下停車場停車位申請書
	申請人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職稱
	
	聯絡電話
	

	申請類別
	□申請汽車停車位   □申請機車停車位(機車停車位免繳費用)

	檢附資料
	□行車執照(車號：                   )

	申請租借時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在職者申請以半年為單位，期滿應重新申請，離職人員自離職日取消資格)

	繳費類別
	□日間停車每半年1440元整   
□日、夜間停車每半年共計1萬2,540元整
(日間停車每半年1440元整、夜間停車每月1,850元整)

	備註
	1、 若申請停車位人數超過法定額度(汽車51車位，機車40車位)時，以具申請資格且實際開(騎)車上班同仁優先申請法定停車位，且擇一申請。
2、 停車時間為教職員工上班時間，除有配合夜間或假日加班延長停放時間之需要者，應另案簽報校長核定外，教職員車輛禁止於夜間及假日停放。
3、 如有未依上述時間停車，依「本市公有路外、立體及地下停車場(學校)調整員工教師月票費率」收費。
4、 停車注意事項：
(一)停車位限由申請者之車輛使用，不得轉讓。
(二)因退休、離職或其它原因不須使用停車位者，應主動告知總務處辦理註銷，始完成離職手續。
(三)凡車籍資料變更，請立即向總務處登記變更。
(四)學校邀請之長官、貴賓及研習講座等公務車，停在正門警衛室旁臨時停車位。
(五)因地下停車場停車位有限，採先到先停，停滿為止。
(六)學校僅提供停車使用，不負保管及賠償責任，並具結切結書，遭淹水、地震、颱風等天災時亦同。
(七)本注意事項未盡敘明之處，依教育局相關規定辦理。

	事務組長
	出納組長
	總務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審核意見
	□同意申請     □不同意申請

	停車位申辦情形
	□汽車停車位   □重型機車停車位   □機車停車位


《背面尚有切結書，請翻面》
切  結  書
茲於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本人租借使用「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地下停車場」場地，租借使用期間願遵守「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停車場管理實施要點」之相關管理規範；如有違反之情事發生，願意接受下列處置，絕無異議。
一、違反相關管理規範，由「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停車管理委員會」依相關規定處理之。
二、違反相關管理規範情節重大者，除立即停止使用，所繳費用不要求退還，並接受有關機關取締處理。
三、違反相關管理規範或涉及法律之侵權行為，因而導致學校設施或其他車主車輛、財物蒙受損失者，並連帶負起損害賠償之相關法律責任。
此   致
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停車管理委員會 
具結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手 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說明：
一、本校停車場場地開放借(使)用，悉依「臺北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工停車空間收費試行措施」及「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停車場管理實施要點」等規定辦理，請申請借(使)用人員，務必詳閱法令規範。
二、切結書填妥後交停車場管理委員會存查。申請借用人得多填寫一份自存。
